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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电商办〔2021〕1号

关于组织开展市级农村电商示范建设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开发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根据《蚌埠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农村电商提质增效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蚌政办秘〔2020〕70号）部署，现就组织开展市级农村电商示范建设项目申报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1. 区域范围
全市各县、区（开发区）。
二、申报条件
（1） 市级农村电商示范镇（乡）
农村电商示范镇为农村地区的镇（乡），或注册在农村地区，以从事电商业务的龙头企业、联合体牵头形成的特色产业电商集聚区，集聚区面积一般为3平方公里左右。
1.以农产品及农村旅游服务为主业的镇（乡），年网络销售额不低于3000万元；以工业制品为主业的镇（乡），年网络销售额不低于5000万元，其中，农产品网络销售额不低于1000万元。脱贫县、革命老区或成功打造“电商企业+基地+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的镇，年网络销售额可相应降低20%。
2.相关活跃网店数不低于30家（单店年网络销售额超过1万元）。脱贫县、革命老区或成功打造“电商企业+基地+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的镇，相关活跃网店数不低于20家。网商遵守法律法规，诚信经营，1年内无违规和失信记录，无消费者集中投诉事件。
3.区域内的乡村电商服务网点运营正常，并符合《安徽省电子商务进农村全覆盖建设规范和工作指引》建设标准。
4.当地县级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有支持农村电商示范镇建设和管理的政策文件。
（二）市级农村电商示范村 
农村电商示范村为电子商务发展情况良好，具有一定产业特色与规模，并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行政村（农村社区）。
1.网络销售额达到以下条件之一：
（1）年网络销售额不低于500万元。
（2）脱贫县或革命老区行政村，年网络销售额不低于400万元。
（3）脱贫村、行蓄洪区行政村和成功打造“电商企业+基地+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的行政村，年网络销售额不低于200万元。
2.行政村网商遵守法律法规，诚信经营，1年内无违规和失信记录，无消费者集中投诉事件。活跃网店数达到以下条件之一：
（1）行政村活跃网店数不低于10家，单店年网络销售额超过1万元。
（2）脱贫县或革命老区行政村，活跃网店数不低于8家，单店年网络销售额超过8000元。
（3）脱贫村或行蓄洪区行政村，活跃网店数不低于5家，单店年网络销售额超过5000元。
3.村内的电商服务网点运营正常，并符合《安徽省电子商务进农村全覆盖建设规范和工作指引》建设标准。
4.当地县级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有支持农村电商示范村建设和管理的政策文件。
（三）农村电商服务示范网点
农村电商服务示范网点为运营情况较好，具有一定示范和带动作用的脱贫村电商服务网点，且须具备以下条件：
1.网点年网络销售额达到10万元以上；
2.建设标准符合《安徽省电子商务进农村全覆盖建设规范和工作指引》。
（四）年网络销售额500万元至1000万元农村电商企业
1.经营主体在本行政区域内依法登记注册。
2.县电商企业的农村产品年网络销售额达500万至1000万元，市辖区农村电商企业的农产品年网络销售额达500万至1000万元。
3.遵守法律法规，诚信经营，1年内无违规和失信记录，无消费者集中投诉事件。
（五）年网络销售额超100万元农村电商品牌
1.经营主体在本行政区域内依法登记注册。
2.县电商企业单一品牌的农村产品年网络销售额不低于100万元；市辖区农村电商企业单一品牌的农产品年网络销售额不低于100万元。
3.遵守法律法规，诚信经营，1年内无违规和失信记录，无消费者集中投诉事件。
三、申报材料
1.申请报告。
2.财政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信用承诺书（附件8）。
3.市级农村电商示范镇（乡）、示范村、示范点申报汇总表（附件3） 
4.市级农村电商企业（品牌）申报汇总表（附件4）。
5.市级农村电商示范镇（乡）、示范村、示范网点申报表（附件5）。
6.市级农村电商企业（品牌）申报表（附件6）。
7.市级农村电商示范镇（乡）、示范村活跃网店汇总表（附件7）。
8.相关证明材料：
（1）示范镇（乡）和示范村：网商网企清单及营业执照复印件、电商模式说明、2020年网络销售额证明材料、县级主管部门出具的脱贫村或行蓄洪区行政村证明。
（2）示范网点：营业执照复印件、2020年网络销售额证明材料、带动脱贫人口增收证明材料、县级主管部门出具的脱贫村证明、县级商务部门出具的区域内电商服务网点正常运营与建设达标的确认函等。
（3）农村电商企业：企业营业执照，电商平台首页及网店经营者资质信息，2020年企业农村产品或农产品网络销售额证明材料等。
（4）农村电商品牌：企业营业执照，2020年单一品牌农村产品或农产品网络销售额证明材料等。
（5）县（区）级市场监管部门出具的相关企业1年内无违规和失信记录，无消费者集中投诉事件的证明材料。
（6）其他可证明农村电商发展情况的所需材料。
9.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申报项目专项审计报告（原件），内容按照项目申报条件逐条进行审计。
10.财政涉企项目基础信息录入表（附件2）。
四、工作程序
1.由各县、区（开发区）政府（管委会）或县级农村电商工作领导机构组织申报，并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将审核合格的申报材料及审核意见等统一报至市推进“电商蚌埠”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商务外事局）。
2.市推进“电商蚌埠”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将会同相关单位按程序组织会审认定，市级农村电商政策将对示范建设给予支持。
五、工作要求
1.各县、区（开发区）要高度重视，严格筛选，把好审核关，并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审核不合格的不予上报。相关材料应按“三、申报材料”顺序装订。
2.各县、区（开发区）要积极做好农村电商示范镇（乡）、示范村、示范网点、农村电商企业和品牌的培育，对于尚不具备条件的，应积极给予引导。
3.各县、区（开发区）于2021年2月20日前，将审核意见、《推荐报告》（正式文件）、《承诺函》（附件1）、《市级农村电商示范镇（乡）、示范村、示范网点申报汇总表》（附件3）、《市级农村电商企业（品牌）汇总表》（附件4）及申报材料（一式三份，同[image: Seal]时报送电子版）统一反馈至市推进“电商蚌埠”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商务外事局）。
联系人：王勇  卫梦甜   联系电话（传真）：0552-2153580
邮  箱：bb3120885@163.com

附件：1.承诺函
2.财政涉企项目基础信息录入表
3.市级农村电商示范镇（乡）、示范村、示范网点申报汇总表
4.市级农村电商企业（品牌）申报汇总表
5.市级农村电商示范镇（乡）、示范村、示范网点申报表
6.市级农村电商企业（品牌）申报表
7.市级农村电商示范镇（乡）、示范村活跃网店汇总表
8.财政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信用承诺书

   
  
                      2021年2月4日 








附件1

承 诺 函

市推进“电商蚌埠”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县（区、开发区）人民政府（管委会）或县级农村电商工作领导机构承诺本辖区申报市级农村电商示范建设项目所提供的文件及材料是真实、有效、合法的，是可查询、可验证的。     县政府或县级农村电商工作领导机构对本次申报予以负责。
特此承诺


     县（区、开发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或县级农村电商工作领导机构
2021年  月  日



1

附件2
	项目支持年度：
	
	专项资金名称：
	

	单位名称或姓名
（必填项）
	单位类别
（必填项）
	营业执照注册号
（15位，企业必填）
	组织机构代码
（不填“—”，9位，必填项）
	税务登记证号
（企业必填）
	法定代表人
（必填项）
	法定代表人或个人身份证件号
（必填项）

	
	
	
	
	
	
	

	项目联系人手机号码
（必填项）
	项目名称
（必填项）
	项目建设地点
	项目所属产业
	项目报审级次
（必填项）
	项目合作单位
（多个单位间使用、号隔开）
	项目总投资
（万元）

	
	
	
	
	
	
	

	项目申请金额（万元）
（必填项）
	项目建设开始日期（XXXX-XX-XX）
	项目建设结束日期（XXXX-XX-XX）
	贷款卡号
	项目贷款金额
（万元）
	项目贷款银行
	备注
（个人申请资金，填报工作单位名称）

	
	
	
	
	
	
	

	项目简述（300字以内，必填项）
	
	
	

	
	
	
	


2020年财政涉企项目基础信息录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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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市级农村示范镇、示范村申报汇总表
****县                                                                     2021年  月  日
	一、农村电商示范镇（共   个）

	序号
	申报单位
	2020年网销额
（万元）
	活跃网商
网企数（个）
	模式建设
	脱贫县
	革命老区

	1
	*县*镇
	农产品及旅游：    万元
工业制品：        万元
	
	有 无
	是 否
	是 否

	2
	
	
	
	
	
	

	二、农村电商示范村（共  个）

	序号
	申报单位
	2020年网销额
（万元）
	活跃网商
网企数（个）
	模式建设
	脱贫县或
革命老区
	脱贫村或行蓄洪区行政村

	1
	*县*镇*村
	
	
	有 无
	脱贫县
革命老区
	脱贫村
行蓄洪区行政村

	2
	
	
	
	
	
	

	三、农村电商示范网点（共  个）

	序号
	申报网点
	年网销金额
（万元）
	带动脱贫人口增收情况
	脱贫县或
革命老区
	脱贫村或行蓄洪区行政村

	1
	*县*镇*村
	
	带动*户，户均增收**元
	脱贫县
革命老区
	脱贫村
行蓄洪区行政村

	2
	
	
	
	
	



附件4
市级农村电商重点企业（品牌）汇总表
****县                                                                      2021年   月   日
	一、农村电商网销额500万元至1000万元企业（共  个）

	序号
	申报企业
	2020年网销额
（万元）
	网店所在平台、注册地
	销售产品
名称
	2020年网销额
（万元）
	是否参与
模式建设
	是否参与
电商扶贫

	1
	
	
	淘宝（天猫）、怀远
	
	
	是 否
	是 否

	
	
	
	
	
	
	
	

	2
	
	
	
	
	
	
	

	二、农村电商超1000万元品牌（共  个）

	序号
	申报企业
	品牌名称
	品牌
注册地
	企业销售平台及注册地
	销售产品
	2020年网销额
（万元）
	备注

	1
	
	**品牌
	怀远
	淘宝（天猫）
	怀远
	
	
	

	2
	
	
	
	
	
	
	
	

	3
	
	
	
	
	
	
	
	



附件5
市级农村示范镇、示范村、示范网点申报表
（***县）
	申报项目
	示范镇
示范村
示范网点
	所属地区
	       县（区）      镇         村，
脱贫县（是否）革命老区（是 否）
脱贫村（是 否）行蓄洪区行政村（是 否）

	联系人
	
	职务
	
	电话
	

	2020年网销额
	         万元
	活跃网商网企数量
	    家
	主要网销
产品
	

	“电商企业+基地+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建设情况：（开展时间、模式说明、参与基地和专业合作社数量、带动农户数量及户均增收情况，若无则填“无”）




	农村电商发展简介：（开展时间、模式说明、参与基地和专业合作社数量、带动农户和户均增收情况）




	电商扶贫情况及成效：（带动脱贫户数量、户均增收和脱贫情况，若无则填“无”）




	县（区）政府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级农村电商工作领导机构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6
市级农村电商企业（品牌）申报表
	申报项目
	农村电商企业
农村电商品牌            
	企业名称
	
	企业
注册地　
	 

	联系人姓名
	
	职务
	
	电话　
	

	年网络销售
金额
	  万元
	电商相关领域从业人数
	  人
	主要网销
产品
	

	企业网销情况
（农村电商企业填写）
	平台1：      ，网店名称：      ，注册地：    ，网销额：    万元

	
	平台2：      ，网店名称：       ，注册地：   ，网销额：   万元

	
	平台3：      ，网店名称：       ，注册地：   ，网销额：   万元

	企业品牌
情况
（重点品牌填写）
	品牌1：    ，注册地：      ，入驻平台：      ，网销额：    万元

	
	品牌2：    ，注册地：      ，入驻平台：      ，网销额：    万元

	
	品牌3：    ，注册地：      ，入驻平台：      ，网销额：    万元

	企业参与模式创建情况
	

	企业参与电商扶贫情况
	

	县（区）政府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级农村电商工作领导机构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7
市级农村电商示范镇（乡）、示范村活跃网店汇总表
	序号
	网店名称
	2020年网销额
	备注

	一、农村电商***镇（乡）

	1
	****店（所在平台）
	         万元
	**县（区）

	
	网址链接：
	

	2
	****店（所在平台）
	         万元
	**县（区）

	
	网址链接：
	

	
	……
	
	

	二、农村电商***村

	1
	****店（所在平台）
	         万元
	**县（区）

	
	网址链接：
	

	2
	****店（所在平台）
	         万元
	**县（区）

	
	网址链接：
	

	
	……
	
	


申报材料应与汇总表一一对应。
附件8
	财政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信用承诺书

	　
	
	
	

	项目申报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或营业执照注册号
	　

	申报单位
法定代表人
	
	申请财政奖励资金
	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所在县区
	　
	项目责任人
	
	联系电话　
	

	项目申报单位承诺:                                                        

	1.本单位近三年信用状况良好，无严重失信行为，同意商务、财政部门通过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查询核实。

	   2.积极配合商务、财政等部门的监管和指导，自觉接受社会的监督。

	   3.申报的所有材料均依据相关项目申报要求,据实提供。

	   4.专项资金获批后将按规定使用。

	   5.如违背以上承诺，愿意承担相关责任，同意有关主管部门将相关失信信息记入公共信用信息系统。严重失信的，同意在相关政府门户网站公开。

	　
	
	
	
	
	
	　

	　
	
	
	
	（单位公章）
	
	　

	　
	　
	　
	　
	日期：
	　
	　
	　



蚌埠市推进“电商蚌埠”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2月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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